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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处区域财政经济情况

江海区，隶属广东省江门市，地处江门市东南部，是江门中心城

区之一，北接蓬江区，南面和西面与新会区相连，东与中山古镇隔江

相望。辖外海、礼乐、江南等 3 个街道，总面积 109.16 平方千米，

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超过 40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 28 万人。

2022-2024 年，江海区分别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28 亿元、14.91

亿元和 15.07 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 10.94 亿元、9.32 亿元

和 8.12 亿元。

近三年江海区财政经济情况

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302.10 306.28 318.61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14.28 14.91 15.07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10.94 9.32 8.12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亿元） 9.33 7.56 5.91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31.72 34.75 12.88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亿元） 5.80 5.18 5.36

（二）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相关规划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指出：实现四化同

步，统筹城乡。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

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城镇发展与产业支撑、就

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统一，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

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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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关系。

同时，《规划》还指出：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

群，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

人口最多的地区，要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继续在制度创新、

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加快形成国际

竞争新优势，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发挥其对全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引领作用。

（三）项目情况

江门港高新公共码头一期用地面积约 600 亩，岸线约 732 米，现

有 6 个 3000 吨级多用途泊位，附近已有信义玻璃等大型产业项目落

户。本项目主要为江门港高新公共码头大型产业集聚区配套建设园区

道路约 5300 米产业园区配套道路工程，同时配套建设 2200 米综合管

廊、给排水系统、照明等基础设施。

本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四）项目立项情况或实施依据

2020 年 4 月 13 日，江海区政府出具《关于实施大湾区江门港高

新公共码头周边基础设施配套项目的批复》（江海府函[2020]10 号），

同意本项目实施。

序号 名称 项目获批情况 项目情况概述

1 一行路（连海路-龙溪路）

1. 2015年01月28日，江门市环境

保护局出具《关于江门港高新

区公共码头疏港公路一期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江

环审[2015]22号），本项目建

设从环境保护角度可行。

2. 2015年02月13日，江门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改革和统计

项目由连海路至龙溪路，全

长约1.59公里，路基宽50

米，设计速度为60km/h，采

用双向八车道城市主干路

技术标准，主要包括道路、

桥梁、排水等工程。项目总

投资为5.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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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出具《关于一行路（江门港

高新区公共码头疏港公路一

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高新发改统计[2015] 4

号），同意本项目实施。

3. 2018年04月10日，江门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出具《关于调整一行路（江

门港高新区公共码头疏港公路

一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高新发改统计[2018] 11

号），同意本项目的项目名称

由一行路（江门港高新区公共

码头疏港公路一期）工程调整

为一行路（连海路-龙溪路）工

程，项目总投资估算由4.63亿

元调整为5.5亿元。

4. 2018年08月31日，江门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国土资源和环境

保护局和江门市江海区国土资

源和环境保护局出具《关于一

行路（连海路-龙溪路）工程项

目用地的预审意见》（高新国

环函[2018]565号），同意本项

目选址。

5. 2019年09月27日，江门市江海

区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工程

规 划 许 可 证 》 （ 建 字 第

2019-3-0305号），本项目建设

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 一行路（南山路-龙溪路）

1. 2020年04月10日，江门市江海

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一

行路（南山路-龙溪路）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海

发改[2020] 56号），同意本项

目实施。

2. 2020年11月16日，江门市江海

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一

行路（南山路-龙溪路）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修编）的批复》

（江海发改[2020]269号），同

意本项目总投资由33758万元

调整为50463.08万元。

3. 2020年11月16日，江门市江海

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一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为城市主干道，呈东西

走向，

工程全长 1500 米，起点东

接龙溪路，终点西接南山

路，道路为双

向 8 车道，设计行车速度

为 60 公里/小时，主要内

容包括综合管

廊、道路、给排水、供电、

照明、交通设施等相关配

套。项目总投资为42578.3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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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南山路-龙溪路）项目概

算 的 批 复 》 （ 江 海 发 改

[2020]272号），同意本项目总

投资由50463.08万元调整为

42578.35万元。

3
南山路（一行路-会港大

道）

1. 2020年04月10日，江门市江海

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南

山路（一行路-会港大道）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

海发改[2020] 51号），同意本

项目实施。

2. 2020年11月16日，江门市江海

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南

山路（一行路-会港大道）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修编）的批

复》（江海发改[2020]268号），

同意本项目总投资由31631万

元调整为52603.25万元。

3. 2020年11月16日，江门市江海

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南

山路（一行路-会港大道）项目

概算的批复》（江海发改

[2020]271号），同意本项目总

投资由52603.25万元调整为

46151.05万元。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为城市快速路，呈南北

走向，

工程全长 1300 米，起点北

接一行路，终点南接会港大

道。道路

为双向 6 车道，设计行车

速度为 60 公里/小时，主

要内容包括综

合管廊、道路、给排水、供

电、照明、交通设施等相关

配 套 。 项 目 总 投 资 为

46151.05万元。

4
会港大道（礼睦路-南山

路）

1. 2020年04月10日，江门市江海

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会

港大道（礼睦路-南山路）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

海发改[2020]55号），同意本

项目实施。

2. 2020年11月16日，江门市江海

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会

港大道（礼睦路-南山路）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修编）的批

复》（江海发改[2020]270号），

同意本项目总投资由8521万元

调整为15587.52万元。

3. 2020年11月16日，江门市江海

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会

港大道（礼睦路-南山路）项目

概算的批复》（江海发改

[2020]273号），同意本项目总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为城市快速路，呈东西

走向，工程全长400米，起

点东接南山路，终点西接礼

睦路。道路为双向8车道，

设计行车速度为60公里/小

时,主要内容包括综合管

廊、道路、给排水、供电、

照明、交通设施等相关配

套。项目总投资为12528.4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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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由15587.52万元调整为

12528.46万元。

5 东海路（金瓯路-礼睦路）

1. 2018年05月11日，江门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土资源

和环境保护局和江门市江海区

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局出具

《关于东海路（金瓯路-礼睦

路）改造工程用地情况的说明》

（高新国环函[2018]307号），

本项目用地范围2.9686公顷。

2. 2018年05月21日，江门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改革

和统计局出具《关于东海路（金

瓯路-礼睦路）改造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高新发改

统计[2018] 24号），同意本项

目实施。

3. 2018年09月26日，江门

市城乡规划局核发《建设工程

规 划 许 可 证 》 （ 建 字 第

2018-1-0013号），本项目建设

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4. 2019年03月26日，本项

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完成备

案 ， 备 案 号 ：

201944070400000052。

5. 2019年04月24日，江门

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

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

号440704201904240302），准

予本项目施工。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全长约456米，道路规

划路宽为60米，双向八车

道，城市主干路，设计行车

速度为60km/h，路面采用沥

青混凝土路面，主要包括道

路、排水、交通、照明、消

防等工程。项目总投资为

4069.93万元。

（五）责任主体

1、项目实施单位、主管部门及资产持有单位均为江门市江海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江门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0704075055348B

机构地址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富民路 15 号

负责人 黎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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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性质 机关

主要工作职能

(一)研究拟订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人防

工作的地方性政策和实施办法，组织编制相关规划和

年度计划，并指导和监督实施。

(二)承担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信用管理工作，构

建相关行业市场监管体系与社会信用体系平台。监督

管理建筑市场，规范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指导全

区建筑工程建设、建筑行业改革发展，指导和监督工

程建设定额的实施。承担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的责

任，负责全区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检查、白蚁防治监督管理工作，指导编制工程质量安

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参与重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调

查和处理。

(三)配合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做好全区人防工程

质量和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和监管。组织开展人防的

宣传教育。配合推进人民防空平战转换工作，战时协

助组织开展我区人民防空袭斗争。配合市人民防空办

公室管理新建民用建筑的防空工程建设，开展人民防

空组织指挥工作。配合指导人防指挥设施建设和管理

工作。负责人防专项资金的监管，确保资金的安全和

有效使用。

(四)承担推进住房改革与发展和保障城镇低收

入家庭住房的责任。按权限开展保障性住房和政策性

住房的建设、维修、租售和监督管理工作。

(五)承担房地产市场行政管理职责，承担规范房

地产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的责任，根据权

限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及

房地产企业开发经营、新建商品房的销售活动。

(六)负责全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监

督管理工作。指导和监督物业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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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负责指导城市建设。参与编制全区重点城市

建设工程项目计划。指导协调推进全区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建设。参与指导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

造(以下简称“三旧’改造)。

(八)承担规范、指导村镇建设的责任。指导村镇

建设和农村住房工作，参与指导村镇规划，指导农村

人居环境改善的建设工作。负责统筹指导全区农村低

收入住房困难户住房改造建设工作。

(九)承担交通建设市场监管责任，承担综合交通

建设管理相关职责，负责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基础设

施建设、管理和维护，负责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工程质

量、安全生产及造价的监督管理工作，承担地方铁路、

轨道交通建设有关协调工作。

(十)承担道路、水路运输市场监管，负责道路运

输水路运输、公路路政、港口行政的监督管理工作，

负责港航设施建设使用岸线布局的行业管理工作，负

责城市公共交通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全区公路车辆通

行费收费监督管理工作。(十一)指导本区的交通运输

行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重点物资和

紧急客货运输，负责全区公路、水路交通战备工作。

(十二)实施本区交通运输行业科技创新政策，组

织重大交通科技项目攻关，指导交通运输信息化建

设，指导、监督交通运输行业技术标准和规范的实施，

指导交通运输行业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

(十三)组织、协调和参与管理全区公路、水路交

通运输行业利用外资工作，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工

作。

(十四)承担推进建筑节能和行业科技发展的责

任。组织建筑科技项目研究开发,指导建设科技成果

推广应用。负责建筑节能工作。负责发展应用散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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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和商品混凝土的管理工作。监督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规程的实施。

(十五)完成区委、区政府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市交通运输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六)职能转变。加强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指

导和监督，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改善城市人

居生态环境。

大湾区江门港高新公共码头周边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完工后形成资

产的权属，归属于江门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项目实施重要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重要性分析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

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

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区政府坚持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头等大事和首要政治任务，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

部署和省、市工作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抢抓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和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双区驱动”

重大历史机遇，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注重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经济质量不

断提升，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

进一步加强。

（二）经济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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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吸引力：地方经济要想实现快速发展，

最便捷的途径就是招商引资，企业或工厂在地方的建立与发展，不仅

能为地方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每年上缴巨额的税收，还能够吸纳其他

地方的人员，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就业工作的机会，解决剩余劳动力的

问题。企业或工厂在选址时考虑最多的就是交通的便捷情况，因此，

本项目的建设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从而吸引更多的

企业到当地进行投资合作。本项目建设使得交通更为发达，为招商引

资提供有力的条件，更能吸引投资。

（三）社会效益分析

土地整治及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促进区域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的发

展是和经济的发展同步的，又和交通建设紧紧相关，城镇化离不开交

通运输的强力支撑。如果对内、对外交通条件滞后，就会成为城镇化

的制约瓶颈。道路建设发展了，可以改善农村运输条件和投资环境，

促进农村生产发展；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民就业，促进农民的

生活富裕；可以加快农村信息传播和对外交流，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

方式和思想观念，激发农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促进乡

风文明；可以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改善村容村貌，促进村容整洁。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一）投资估算

1．编制依据及原则

（1）项目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

（2）江门市和江海区近期同类工程概算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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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东省和江门市有关政策规定及收费标准；

（4）《广东省市政工程综合定额（2018）》；

（5）《广东省园林绿化工程综合定额（2018）》；

（6）《广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2018）》；

（7）各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或项目建议书；

（8）江门市近期信息价；

（9）各工程项目立项资料。

2．项目总投资

子项目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用 115,855.39

2 工程建筑其他费用 27,613.22

3 预备费 12,503.86

4 其他费用 4,355.32

项目总投资 160,327.79

（二）筹措方案

1．市场化融资资金筹措

无市场化融资。

2.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筹措

大湾区江门港高新公共码头周边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以前年度已

安排专项债券资金共计 96,000.00 万元，均已到位。对应各批次存量

债券资金信息概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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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融资时间

节点
债券名称

发行

年限

票面

利率

债券偿还方

式

融资金额

（万元）

1
2020年 08

月

2020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

七十期（粤港澳大湾区市

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专项债）

20 年 3.82%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11,000.00

2
2021年 04

月

2021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

二十一期（市政和产业园

区基础设施专项债）

20 年 3.89%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11,500.00

3
2021年 06

月

2021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

四十八期（市政和产业园

区基础设施专项债）

20 年 3.76%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10,500.00

4
2022年 01

月

2022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

七期（普通专项债）
20 年 3.28%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4,500.00

5
2022年 03

月

2022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

十五期（普通专项债）
20 年 3.32%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500.00

6
2022年 05

月

2022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

二十三期（普通专项债）
20 年 3.40%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12,000.00

7
2022年 06

月

2022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

三十期（普通专项债）
20 年 3.22%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3,000.00

8
2023年 05

月

2023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

二十四期（普通专项债）
20 年 3.00%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41,000.00

9
2023年 08

月

2023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

五十三期（普通专项债）
20 年 3.00%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2,000.00

合计 96,000.00

2)本年度及以后年度债券资金概况

2025 年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6,055.00 万元，其中 8月拟发行

2025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三期）155.00 万元，待后续安排

专项债券资金 5,900.00 万元。

3．非融资资金筹措

财政投资配套 58,272.79 万元。财政投资配套资金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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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23.4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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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投资

市场化

融资资

金

非融资资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已到位

金额

已到位

金额

单位自有

资金

其中：已

到位金额

财政性资

金

其中：已

到位金额
其他

其中：已

到位金额

本次发行

金额

以前发行

金额

计划以后

发行金额

合计
160,327.

79

117,823.

48

58,272.7

9

21,823.4

8
155.00

96,000.0

0
5,900.00

2020 年
11,000.0

0

11,000.0

0

11,000.0

0

2021 年
22,000.0

0

22,000.0

0

22,000.0

0

2022 年
41,823.4

8

41,823.4

8

21,823.4

8

21,823.4

8

20,000.0

0

2023 年
43,000.0

0

43,000.0

0

43,000.0

0

2025 年
42,504.3

1

36,449.3

1
155.00 5,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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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安排

项目共实施五个子项目，具体实施计划如下：

（一）东海路（金瓯路-礼睦路）改造工程，于 2018 年 5月动工，

现已完成工程建设。

（二）一行路（连海路至龙溪路）工程，于 2019 年 12 月动工，

目前已完工水泥搅拌桩、预应力管桩以及桩基等工作。计划 2024 年

10 月竣工。

（三）一行路（南山路至龙溪路）工程，完成可研立项、建设用

地预审及规划许可，目前已完成路基挖土方、填方、清表补偿土方、

软基部分及基坑部分双向水泥搅拌桩及高压旋喷施工工作。计划2024

年 10 月竣工。

（四）南山路（一行路至会港大道）工程，完成可研立项、建设

用地预审及规划许可，目前已完成路基挖土方、填方、清表补偿土方、

软基部分及基坑部分双向水泥搅拌桩及高压旋喷施工工作。项目已动

工建设，计划 2024 年 10 月竣工。

（五）会港大道（礼睦路至南山路）工程，完成可研立项、建设

用地预审及规划许可，项目正在进行路基施工，计划 2025 年 10 月竣

工。

（四）债券资金用途

专项债券：2025 年专项债券主要用于上述项目的道路、

给排水系统、管线、供电、交通设施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专项债券资金用途

用途 专项债券金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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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费等工程费 6,055.00

合计 6,055.00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1．地块收益

大湾区江门港高新公共码头周边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包含 1 个地

块，为江门市江海区高新区 16、17、26、27、28 号地，本次预测以

江门市江海区高新区 16、17、26、27、28 号地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

应政府性基金收入为基础，结合项目的建设期、近几年项目周边地块

成交情况、以江海区近三年 GDP 平均增速与政府工作报告中 2024 年

GDP 增速值的孰低值、基本政策成本等进行预测。

预计土地价格增速为近三年平均 GDP 增速值的 100%、90%、80%，

增幅即 5.20%、4.68%、4.16% ，经测算，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收

益为 72,788.67 万元、65,871.21 万元、59,576.75 万元。

项目收益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地块
按 GDP 增速孰低值的

100%

按 GDP 增速孰低值的

90%
按 GDP 增速孰低值的 80%

江门市江海区高新区 16、

17、26、27、28 号地
72,788.67 65,871.21 59,576.75

合计 72,788.67 65,871.21 59,576.75

2.1 收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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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

土地出让收入、管廊入廊费及日常维护收入、道路沿线广告位出租收

入、停车位收入。

（1）入廊费及日常维护收入

项目拟建的一行路（连海路至龙溪路）一行路（南山路至龙溪路）

南山路（一行路至会港大道）均建有综合管廊，合计总长度 3,400 米。

项目运营后，可收取各管线单位使用管廊的入廊费及合理的管廊日常

维护收入，其中入廊费为一次性收费，而日常维护费按年收取。初步

计划拟考虑 2 条 110kv/220kv 高压电缆、2 条 10kv 中压电缆以及 8

条通讯线； 参考同类项目的收费情况，本项目收费估算如下： 高压

电缆 110KV/220kv：入廊费 1800 元/米，日常维护费 35元/米·年；

中压 10kv：入廊费 1000 元/米，日常维护费 25元/米·年；通信线：

入廊费 500 元/米，日常维护费 15元/米·年。

（2）道路沿线广告位出租收入

序号 工程名称
大型广

告牌

路灯广

告灯箱

公交亭

广告牌

垃圾箱广

告（个）

护栏广

吿（个）

基站地

块（个）

停车位

（个）

充电桩

（个）

1
一行路（连海路至

龙溪路）
4 384 6 160 427 6 453 227

2
一行路（南山路至

龙溪路） 2 360 2 150 400 6 425 213

3
南山路（一行路至

会港大道） 6 312 8 130 347 5 368 184

4
会港大道（礼睦路

至南山路） 2 96 4 40 107 2 113 57

5
东海路（金瓯路 -

礼睦路）改造工程
2 109 4 46 122 2 129 65

合计 16 1261 24 526 1403 21 1488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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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初步市场调查并结合区域发展预测：①大型广告牌出租收入：

平均月租金 20000 元/个；②路灯广告灯箱出租收入：平均月租金 300

元/个；③公交亭广告出租收入：平均月租金 3500 元/个；④垃圾箱

广告出租收入：平均月租金 200 元/个；⑤护栏广告出租收入平：均

月租金 350 元/个；⑥基站地块出租收入：平均 50000 元/个·年；按

每年 5%升幅考虑。

（3）停车位收入

每个车位日周转 6 台车，每车平均均收费 6元；充电桩服务收入：

45元/个·日。道路沿线广告位出租收入、咪表停车位收入，按每年

5%升幅考虑。

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入廊及维护费收

入
广告位出租收入 停车位收入 合计

第一年 557.60 293.21 530.09 1,380.90

第二年 81.60 1,935.19 3,498.59 5,515.38

第三年 81.60 2,031.95 3,673.52 5,787.07

第四年 81.60 2,133.55 3,857.20 6,072.34

第五年 81.60 2,240.22 4,050.06 6,371.88

第六年 81.60 2,352.24 4,252.56 6,686.39

第七年 81.60 2,469.85 4,465.19 7,016.63

第八年 81.60 2,593.34 4,688.45 7,363.38

第九年 81.60 2,723.01 4,922.87 7,727.47

第十年 81.60 2,859.16 5,169.01 8,109.77

第十一年 81.60 3,002.11 5,427.46 8,511.18

第十二年 81.60 3,152.22 5,698.83 8,932.66

第十三年 81.60 3,309.83 5,983.78 9,375.21

第十四年 81.60 3,475.32 6,282.96 9,83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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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年 81.60 3,649.09 6,597.11 10,327.80

第十六年 81.60 3,831.54 6,926.97 10,840.11

第十七年 81.60 4,023.12 7,273.32 11,378.04

第十八年 81.60 4,224.28 7,636.98 11,942.86

第十九年 81.60 4,435.49 8,018.83 12,535.92

第二十年 81.60 4,657.27 8,419.77 13,158.64

第二十一年 81.60 4,890.13 8,840.76 13,812.49

第二十二年 81.60 5,134.64 9,282.80 14,499.04

第二十三年 81.60 5,391.37 9,746.94 15,219.91

第二十四年 81.60 5,660.94 10,234.29 15,976.82

第二十五年 81.60 5,943.98 10,746.00 16,771.58

第二十六年 81.60 6,241.18 11,283.30 17,606.08

第二十七年 81.60 6,553.24 11,847.47 18,482.31

第二十八年 81.60 6,880.90 12,439.84 19,402.34

第二十九年 81.60 7,224.95 13,061.83 20,368.38

第三十年 81.60 7,586.19 13,714.92 21,382.72

合计 2,924.00 120,899.50 218,571.71 342,395.21

2.2 成本预测

根据项目实施意见汇总稿可知大湾区江门港高新公共码头周边

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建成后成本费用主要考虑人工工资及福利费、办公

费及其他费用、维修维护费等。

（1）工资及福利费

项目劳动定员暂定 20人，按人均工资福利费 7.50 万元/年，年

均增长 5%估算。

（2）办公费及其他费用

项目完工后，预计首年办公费及其他费用为 69.04 万元，第二年

费用为 275.77 万元，往后每年约按 5%比例增长。

（3）维修维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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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完工后，预计首年维修维护费为 41.43 万元，第二年费用为

165.46 万元，往后每年约按 5%比例增长。

成本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工资及福利费
办公费及其他费

用
维修维护费 合计

第一年 25.00 69.04 41.43 135.47

第二年 157.50 275.77 165.46 598.73

第三年 165.38 289.56 173.73 628.67

第四年 173.64 304.04 182.42 660.10

第五年 182.33 319.24 191.54 693.10

第六年 191.44 335.20 201.12 727.76

第七年 201.01 351.96 211.17 764.15

第八年 211.07 369.56 221.73 802.36

第九年 221.62 388.04 232.82 842.47

第十年 232.70 407.44 244.46 884.60

第十一年 244.33 427.81 256.68 928.83

第十二年 256.55 449.20 269.52 975.27

第十三年 269.38 471.66 282.99 1,024.03

第十四年 282.85 495.24 297.14 1,075.23

第十五年 296.99 520.01 312.00 1,128.99

第十六年 311.84 546.01 327.60 1,185.44

第十七年 327.43 573.31 343.98 1,244.72

第十八年 343.80 601.97 361.18 1,306.95

第十九年 360.99 632.07 379.24 1,372.30

第二十年 379.04 663.67 398.20 1,440.92

第二十一年 397.99 696.86 418.11 1,512.96

第二十二年 417.89 731.70 439.01 1,588.61

第二十三年 438.79 768.28 460.97 1,668.04

第二十四年 460.73 806.70 484.01 1,751.44

第二十五年 483.76 847.03 508.21 1,839.01

第二十六年 507.95 889.39 533.63 1,930.96

第二十七年 533.35 933.86 560.31 2,0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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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年 560.02 980.55 588.32 2,128.89

第二十九年 588.02 1,029.58 617.74 2,235.33

第三十年 617.42 1,081.05 648.62 2,347.10

合计 9,840.83 17,255.77 10,353.35 37,449.95

2.3 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大湾区江门港高新公共码头周边基础设施配套项

目在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营运收益为 304,945.26 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运营收入 项目运营成本支出 项目净收益

第一年 1,380.90 135.47 1,245.43

第二年 5,515.38 598.73 4,916.65

第三年 5,787.07 628.67 5,158.40

第四年 6,072.34 660.10 5,412.24

第五年 6,371.88 693.10 5,678.77

第六年 6,686.39 727.76 5,958.63

第七年 7,016.63 764.15 6,252.49

第八年 7,363.38 802.36 6,561.03

第九年 7,727.47 842.47 6,885.00

第十年 8,109.77 884.60 7,225.17

第十一年 8,511.18 928.83 7,582.35

第十二年 8,932.66 975.27 7,957.39

第十三年 9,375.21 1,024.03 8,351.18

第十四年 9,839.89 1,075.23 8,764.66

第十五年 10,327.80 1,128.99 9,198.81

第十六年 10,840.11 1,185.44 9,654.67

第十七年 11,378.04 1,244.72 10,133.32

第十八年 11,942.86 1,306.95 10,635.91

第十九年 12,535.92 1,372.30 11,163.62

第二十年 13,158.64 1,440.92 11,717.72

第二十一年 13,812.49 1,512.96 12,299.53

第二十二年 14,499.04 1,588.61 12,910.43

第二十三年 15,219.91 1,668.04 13,551.87

第二十四年 15,976.82 1,751.44 14,225.38



21

年度 项目运营收入 项目运营成本支出 项目净收益

第二十五年 16,771.58 1,839.01 14,932.57

第二十六年 17,606.08 1,930.96 15,675.12

第二十七年 18,482.31 2,027.51 16,454.80

第二十八年 19,402.34 2,128.89 17,273.46

第二十九年 20,368.38 2,235.33 18,133.05

第三十年 21,382.72 2,347.10 19,035.62

合计 342,395.21 37,449.95 304,945.26

（二）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1．预期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偿还融资本息情况

本融资项目收益为项目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营运前需

支付的融资利息由项目建设资金支付，预期自融资开始日至第二十年

内，项目产生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情况

如下：

土地相关收益按近三年GDP平均增速5.20%的100%比例和项目自身收

益的 100%比例计算收益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债券存续期

间各年度运

营收益

土地相关

收益

债券存续期

间各年度总

收益

已融资 96,000.00 64,423.00 160,423.00

第一年 151.98 151.98 1,245.43 1,245.43

第二年 151.98 151.98 4,916.65 4,916.65

第三年 151.98 151.98 5,158.40 5,158.40

第四年 151.98 151.98 5,412.24 5,412.24

第五年 151.98 151.98 5,678.77 5,678.77

第六年 151.98 151.98 5,958.63 5,958.63

第七年 151.98 151.98 6,252.49 6,252.49

第八年 151.98 151.98 6,561.03 6,561.03

第九年 151.98 151.98 6,885.00 6,885.00

第十年 151.98 151.98 7,225.17 7,225.17

第十一年 151.98 151.98 7,582.35 7,5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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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年 151.98 151.98 7,957.39 7,957.39

第十三年 151.98 151.98 8,351.18 8,351.18

第十四年 151.98 151.98 8,764.66 8,764.66

第十五年 151.98 151.98 9,198.81 9,198.81

第十六年 151.98 151.98 9,654.67 9,654.67

第十七年 151.98 151.98 10,133.32 10,133.32

第十八年 151.98 151.98 10,635.91 10,635.91

第十九年 151.98 151.98 11,163.62 11,163.62

第二十年 151.98 151.98 11,717.72 72,788.67 84,506.39

第二十一年 151.98 151.98 12,299.53 12,299.53

第二十二年 151.98 151.98 12,910.43 12,910.43

第二十三年 151.98 151.98 13,551.87 13,551.87

第二十四年 151.98 151.98 14,225.38 14,225.38

第二十五年 151.98 151.98 14,932.57 14,932.57

第二十六年 151.98 151.98 15,675.12 15,675.12

第二十七年 151.98 151.98 16,454.80 16,454.80

第二十八年 151.98 151.98 17,273.46 17,273.46

第二十九年 151.98 151.98 18,133.05 18,133.05

第三十年 6,055.00 151.98 6,206.98 19,035.62 19,035.62

合计 102,055.00 68,982.42 171,037.42 304,945.26 72,788.67 377,733.93

本息覆盖倍数 2.21

（三）总体评价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测，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预期项目收益的变动

对本项目的影响最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预期项目收益情

况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土地相关收益按近三年 GDP 平均增速 5.20%的 90%比例和项目自身收

益的 90%比例计算收益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债券存续期

间各年度运

营收益

土地相关

收益

债券存续期

间各年度总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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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融资 96,000.00 64,423.00 160,423.00

第一年 151.98 151.98 1,120.89 1,120.89

第二年 151.98 151.98 4,424.99 4,424.99

第三年 151.98 151.98 4,642.56 4,642.56

第四年 151.98 151.98 4,871.02 4,871.02

第五年 151.98 151.98 5,110.90 5,110.90

第六年 151.98 151.98 5,362.77 5,362.77

第七年 151.98 151.98 5,627.24 5,627.24

第八年 151.98 151.98 5,904.93 5,904.93

第九年 151.98 151.98 6,196.50 6,196.50

第十年 151.98 151.98 6,502.65 6,502.65

第十一年 151.98 151.98 6,824.11 6,824.11

第十二年 151.98 151.98 7,161.65 7,161.65

第十三年 151.98 151.98 7,516.06 7,516.06

第十四年 151.98 151.98 7,888.19 7,888.19

第十五年 151.98 151.98 8,278.93 8,278.93

第十六年 151.98 151.98 8,689.20 8,689.20

第十七年 151.98 151.98 9,119.99 9,119.99

第十八年 151.98 151.98 9,572.32 9,572.32

第十九年 151.98 151.98 10,047.26 10,047.26

第二十年 151.98 151.98 10,545.95 65,871.21 76,417.16

第二十一年 151.98 151.98 11,069.58 11,069.58

第二十二年 151.98 151.98 11,619.38 11,619.38

第二十三年 151.98 151.98 12,196.68 12,196.68

第二十四年 151.98 151.98 12,802.84 12,802.84

第二十五年 151.98 151.98 13,439.31 13,439.31

第二十六年 151.98 151.98 14,107.61 14,107.61

第二十七年 151.98 151.98 14,809.32 14,809.32

第二十八年 151.98 151.98 15,546.11 15,546.11

第二十九年 151.98 151.98 16,319.74 16,319.74

第三十年 6,055.00 151.98 6,206.98 17,132.06 17,132.06

合计 102,055.00 68,982.42 171,037.42 274,450.73 65,871.21 340,321.94

本息覆盖倍数 1.99

土地相关收益按近三年 GDP 平均增速 5.20%的 80%比例和项目自身收

益的 80%比例计算收益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债券存续期

间各年度运

土地相关

收益

债券存续期

间各年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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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益 收益

已融资 96,000.00 64,423.00 160,423.00

第一年 151.98 151.98 996.34 996.34

第二年 151.98 151.98 3,933.32 3,933.32

第三年 151.98 151.98 4,126.72 4,126.72

第四年 151.98 151.98 4,329.79 4,329.79

第五年 151.98 151.98 4,543.02 4,543.02

第六年 151.98 151.98 4,766.91 4,766.91

第七年 151.98 151.98 5,001.99 5,001.99

第八年 151.98 151.98 5,248.82 5,248.82

第九年 151.98 151.98 5,508.00 5,508.00

第十年 151.98 151.98 5,780.14 5,780.14

第十一年 151.98 151.98 6,065.88 6,065.88

第十二年 151.98 151.98 6,365.91 6,365.91

第十三年 151.98 151.98 6,680.94 6,680.94

第十四年 151.98 151.98 7,011.72 7,011.72

第十五年 151.98 151.98 7,359.05 7,359.05

第十六年 151.98 151.98 7,723.73 7,723.73

第十七年 151.98 151.98 8,106.66 8,106.66

第十八年 151.98 151.98 8,508.73 8,508.73

第十九年 151.98 151.98 8,930.90 8,930.90

第二十年 151.98 151.98 9,374.18 59,576.75 68,950.93

第二十一年 151.98 151.98 9,839.62 9,839.62

第二十二年 151.98 151.98 10,328.34 10,328.34

第二十三年 151.98 151.98 10,841.49 10,841.49

第二十四年 151.98 151.98 11,380.31 11,380.31

第二十五年 151.98 151.98 11,946.06 11,946.06

第二十六年 151.98 151.98 12,540.10 12,540.10

第二十七年 151.98 151.98 13,163.84 13,163.84

第二十八年 151.98 151.98 13,818.76 13,818.76

第二十九年 151.98 151.98 14,506.44 14,506.44

第三十年 6,055.00 151.98 6,206.98 15,228.50 15,228.50

合计 102,055.00 68,982.42 171,037.42 243,956.21 59,576.75 303,532.96

本息覆盖倍数 1.77

综上所述，预计大湾区江门港高新公共码头周边基础设施配套

项目预期项目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均大于或等于 1.77，项目收

益可以覆盖融资成本，不能偿还的风险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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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项债券管理

（一）债券资金概况

1.存量债券资金列式

大湾区江门港高新公共码头周边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以前年度已

安排专项债券资金共计 96,000.00 万元，均已到位。对应各批次存量

债券资金信息概况如下：

序号
融资时间

节点
债券名称

发行

年限

票面

利率

债券偿还方

式

融资金额

（万元）

1
2020年 08

月

2020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

七十期（粤港澳大湾区市

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专项债）

20 年 3.82%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11,000.00

2
2021年 04

月

2021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

二十一期（市政和产业园

区基础设施专项债）

20 年 3.89%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11,500.00

3
2021年 06

月

2021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

四十八期（市政和产业园

区基础设施专项债）

20 年 3.76%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10,500.00

4
2022年 01

月

2022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

七期（普通专项债）
20 年 3.28%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4,500.00

5
2022年 03

月

2022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

十五期（普通专项债）
20 年 3.32%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500.00

6
2022年 05

月

2022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

二十三期（普通专项债）
20 年 3.40%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12,000.00

7
2022年 06

月

2022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

三十期（普通专项债）
20 年 3.22%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3,000.00

8
2023年 05

月

2023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

二十四期（普通专项债）
20 年 3.00%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41,000.00

9
2023年 08

月

2023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

五十三期（普通专项债）
20 年 3.00%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2,000.00

合计 9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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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年度及以后年度债券资金概况

2025 年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6,055.00 万元，其中 8月拟发行

2025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三期）155.00 万元，待后续安排

专项债券资金 5,900.00 万元。

3.还本付息测算

假设融资利率按 2.51%，每半年支付利息，期限为三十年，第三

十年末偿还本金。按照预算法要求，项目所在地按预算管理级次将此

次专项债券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融资项目还本付息计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

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计

已融资 11,000.00 11,000.00 3.82% 8,404.00 19,404.00

已融资 11,500.00 11,500.00 3.89% 8,947.00 20,447.00

已融资 10,500.00 10,500.00 3.76% 7,896.00 18,396.00

已融资 4,500.00 4,500.00 3.28% 2,952.00 7,452.00

已融资 500.00 500.00 3.32% 332.00 832.00

已融资 12,000.00 12,000.00 3.40% 8,160.00 20,160.00

已融资 3,000.00 3,000.00 3.22% 1,932.00 4,932.00

已融资 41,000.00 41,000.00 3.00% 24,600.00 65,600.00

已融资 2,000.00 2,000.00 3.00% 1,200.00 3,200.00

第一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二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三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四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五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六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七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八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九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十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十一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十二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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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十四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十五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十六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十七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十八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十九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二十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二十一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二十二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二十三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二十四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二十五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二十六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二十七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二十八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二十九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151.98

第三十年 6,055.00 6,055.00 2.51% 151.98 6,206.98

合计 102,055.00 68,982.42 171,037.42

（二）债券资金管理

本项目严格执行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将建立明确主管

部门及职责，其中组合使用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的，应实行分账管

理。执行严格的流入管理和流出管理制度，并按照中发[2018]34 号

文的要求进行绩效评价，加强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1．资金流入管理：项目资金流入主要包括资本金、债券资金和

项目收入流入。本项目资本金来源于项目建设单位自有资金及财政资

金。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由区级财政统一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

不得挪用。或者在商业银行开立独立于日常经营账户的债券资金管理

专用账户(以下简称债券资金专户)，用于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

存储及划转。本项目收入专款专用，用于本项目债券本息的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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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流出管理：本项目资金流出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投资支出、

债券本息偿付和项目运营成本。关于建设投资等支出，负责实施的施

工单位按照进度提出申请，施工单位需如实填写专项债券资金支付审

批表、已完工程量、综合单价、变更、索赔凭证、工程进度等要件，

并报送监理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及审计单位，经监理单位、项目建设

单位及审计单位审核后，按债券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拨付资金。关

于债券本息偿付，项目收入实现后，由项目单位准备需要到期支付的

债券本息，并将项目收益转至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向省财政厅缴纳

本期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项目运营成本严格按计划支出，预算

外支出要上报审批。

3．资金预算绩效评价：财政部门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的要求，将

专项债券资金的使用纳入到项目主管单位的绩效评价范围之内，绩效

评价结果将决定债券资金的拨付额度及拨付进程及同类项目专项债

的再次申报批复。

（三）职责分工

财政部门、项目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项目单位等在债

券资金管理、项目建设、还本付息等工作职责分工。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内容：

江门市江海区财政局负责按照专项债务管理规定，组织做好信息

披露等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债

券还本付息。财政部门应组织建立相应的资产登记和统计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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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加强专项债券项目对应资产管理。

江门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项目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制

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督促指导项目单位做好项目专项债券

发行准备工作和信息披露有关工作。负责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和还

本付息进行监督，指导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

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合理评估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

目风险并组织风险应对工作。负责编制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年度预

算，组织督促项目单位及时缴交还本付息资金，确保债券还本付息不

出任何风险。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应当认真履行项目建设、运营、

维护责任，保障项目如期实施，确保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及时组织

项目单位将项目形成的资产进行资产登记管理。

江门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按照债券发行组织等统一

安排，研究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及时提供项目专项债券

发行和信息披露有关项目信息。负责项目建设、运营管理，规范专项

债券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负责分析预测发行项目

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负责落实债券还本付息资金

来源，按时足额缴交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专项收入。及

时将项目形成的资产按照约定的产权归属进行资产登记管理。

六、项目风险控制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可能存在潜在的工程实施风险、组织及管理风险、财务及融

资风险、收益实现规模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险、收益专项用于偿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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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风险、利率波动风险。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主要法律风险及风险

控制措施如下：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带来的风险

风险因素：

1）突发事件影响，如恶劣天气、地震、临时停水、停电、交通

中断等；

2）提供的场地条件不及时或不能正常满足工程需要；

3）外界配合条件有问题，如交通运输受阻，水、电供应条件不

具备等；

4）监理到位工作不到位，影响工期；

5）施工出现质量问题，延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基础工程尽量避开雨季施工，否则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2）施工工棚搭建满足防震要求；

3）做好防止交通中断、停电、停水应急预案；

4）强化前期地质勘查工作，防止因地质勘测不到位造成的停工；

5）项目建设前周密设计供排水、供配电方案，防止水电供应造

成停工；

6）搞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防范方案，密切与相关单位沟通，

减少单位临时工程施工干扰，市民闹事，节假日交通管制，市容整顿

的限制等造成的工期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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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与监理单位签订严格、职责明确的监理合同，加强对监理单

位的监管，明确监理单位的责任；

8）强化质量管理，严格按照规范和条例招投标、施工、监理和

质量检查，杜绝质量问题影响施工进度。

（2）施工方风险

风险因素：

1）施工计划不周详；

2）施工技术力量达不到要求；

3）施工组织能力差；

4）对施工图纸的领会能力差；

5）施工应急预案差；

6）施工单位提交的材料、样品不及时，导致工期延误；

7）施工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

8）施工人员不就位或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不足。

风险控制措施：

1）通过招投标选择社会信誉好，技术力量强、管理能力高的施

工队伍；

2）进行事前控制：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审核施

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方案；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总平面图；制定材

料、设备的采、供计划；按期完成现场障碍物的拆除，及时向施工单

位提供现场；落实施工临时供水、供电，接通施工道路、电话线路，

及时为施工单位创造必要的施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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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行工程进度的检查：审批施工计划及施工修改计划；审核

施工单位每旬、每月提交的工程进度报告；按合同要求，及时进行工

程计量验收和质量验收；做好有关进度、计量方面的签证；进行工程

进度的动态管理；为工程进度款的支付签署进度、计量方面认证意见；

组织现场协调会。

4）进行事后控制：要求施工单位制定保证总工期不突破的对策

措施，主要有技术措施、组织措施、经济措施、合同措施；要求施工

方制定月、季工期进度拖延后的补救措施；调整相应的施工计划、材

料设备、资金供应计划等，在新的条件上组织新的协调和平衡。

（3）资金落实情况

风险因素：

1）资金不到位，工程款不能按时拨付影响施工，导致耽误工期；

2）资金不到位，影响材料供应商不能及时供货，导致耽误工期；

3）资金不到位，导致监理、质检等与施工相关的部门无法工作，

导致耽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资金不足额就位，不得动工建设；

2）严格财经制度，防止建设资金被贪污、挪用。

（4）工程事故

风险因素：

1）人身安全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2）设备损毁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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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火灾、电击对设备、设施破坏对工期的影响；

4）事故处理不当，引起群体事件，影响建设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编制和执行施工安全工作守则，建立安全报告制度，设立专

职安全监理和安全员；

2）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增强施工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

提高安全防范自救能力；

3）配发和使用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安全标志等安全设备；

4）施工场所按规定进行围挡封闭，架设安全网。洞口及临边进

行防护；

5）对结构复杂、危险性大、特性较多的特殊工程（如起重吊装

作业、脚手架工程、模板工程、基坑支护等）要采取专项安全措施；

6）考虑不同季节对施工的不安全因素，在雨季施工应做好防电、

防雷、防坍塌和防强风的工作。冬季施工应做好防风、防火、防滑等

工作。

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市场风险

风险因素：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财务成本产生影响，进而

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风险应对措施：

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可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和还款方式

及时间，做好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金周转，适当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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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比率，充分盘活资金，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对冲利率波动损失。

（2）财务风险

风险因素：

1）资金周转风险：本项目基础设施投入资金较大，建设资金部

分采取申请债券融资解决，如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意外的困难而使项目

建设延期的局面，或遇市场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可能出现资金周转困

难；

2）投资估算风险：本项目总投资的不准确的调整都会导致项目

财务风险，本项目的投资估算结果是建立在目前的政策、法规、市场

因素的基础上编制的，由于本项目建设周期较短，未来国家及地方政

策、法规、市场等因素的变化的不确定性较小。

风险应对措施：

1）充分考虑项目建设的特点，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周密的

安排，保证按期完工，充分落实建设所需资金。

2）加强促进现金回流。项目实施方和项目主管单位应实时监管

项目的变现情况，确保债券发行资金的按时回笼，以增强项目的抗风

险能力。

3）委托中介机构对实施过程中，定期对估算投资进行审核验证，

如发现对估算投资产生影响的情况，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解决。

（二）还款保障措施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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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

及时按照约定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

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

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

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

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根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21]61 号）与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管好用好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资金的通知》（粤财债[2020]24 号）规定：申报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的项目应通过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

效评价管理、评价结果应用等环节推动提升债券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

效益的过程。本项目单位已开展本项目的事前绩效评估。

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规定，分类发行专项

债券的地方政府应当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及其项目信息。财政部门应当

在门户网站等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概况、项目预期收益和融

资平衡方案、专项债券规模和期限、发行计划安排、还本付息等信息。

行业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应当及时披露项目进度、专项债券资金使用

情况等信息。

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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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2018)72 号），省级财政部门应当及时在本单位门户网站、中国

债券信息网等网站披露地方债券发行相关信息，不再向财政部备案需

公开的信息披露文件。省级财政部门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合规性、完整

性负责，要严格落实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主管部门和市县区责任，督促

其科学制定项目融资与收益自求平衡方案。信息披露情况作为财政部

评价各地地方债券发行工作的重要参考。

根据《关于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的通知》

（财办库〔2019〕364号），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券信息披露管理，提

高信息披露质量，决定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

2020年4月1日起，各地发行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时，须增加披露地

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按此规定，该项目专项债券

全套信息披露文件通过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央结算公司官方网站

（http://www.chinabond.com.cn/）详细披露，披露时间及文件内容

根据省统一安排及要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处区域财政经济情况
	江海区，隶属广东省江门市，地处江门市东南部，是江门中心城区之一，北接蓬江区，南面和西面与新会区相连，
	近三年江海区财政经济情况
	（二）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相关规划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实现四化同步，统筹城乡。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
	同时，《规划》还指出：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
	（三）项目情况
	江门港高新公共码头一期用地面积约600亩，岸线约732米，现有6个3000吨级多用途泊位，附近已有信
	本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四）项目立项情况或实施依据
	2020年4月13日，江海区政府出具《关于实施大湾区江门港高新公共码头周边基础设施配套项目的批复》（
	（五）责任主体

	大湾区江门港高新公共码头周边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完工后形成资产的权属，归属于江门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项目实施重要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重要性分析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在市委、市政府和
	（二）经济效益分析
	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吸引力：地方经济要想实现快速发展，最便捷的途径就是招商引资，企业或工厂在地方的
	（三）社会效益分析

	土地整治及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促进区域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的发展是和经济的发展同步的，又和交通建设紧紧相关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一）投资估算
	1．编制依据及原则
	（1）项目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
	（2）江门市和江海区近期同类工程概算指标；
	（3）广东省和江门市有关政策规定及收费标准；
	（4）《广东省市政工程综合定额（2018）》；
	（5）《广东省园林绿化工程综合定额（2018）》；
	（6）《广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2018）》；
	（7）各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或项目建议书；
	（8）江门市近期信息价；
	（9）各工程项目立项资料。
	2．项目总投资
	子项目投资估算表

	（二）筹措方案
	1．市场化融资资金筹措
	2.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筹措
	3．非融资资金筹措

	（三）项目实施安排
	（四）债券资金用途
	专项债券：2025年专项债券主要用于上述项目的道路、给排水系统、管线、供电、交通设施等配套基础设施建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二）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三）总体评价

	五、专项债券管理
	（一）债券资金概况
	（二）债券资金管理
	（三）职责分工

	六、项目风险控制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二）还款保障措施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